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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随着股权分置改革的深入和资本市场的发展，股权经营管理加快了实体经济向资本经济的转移，
企业运营商业模式的转变促使了产业经营理念的大变革。
而上市公司作为资本市场的主体，对社会经济的发展起到不可替代的作用。
全流通时代的来临，对上市公司控股股东和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以下有时称为“高管”）提
出了更高的挑战，如何做好投资者关系管理、舆情管理和市值管理等，已成为上市公司运营绩效新的
课题。
顺应资本市场发展的趋势，价值经营成为上市公司治理的新标杆，股东价值最大化成为企业运营的最
终目标，上市公司的规范管理和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的自律管理是现代实体经济和资
本经济和谐发展的基础。
上市公司协会致力于服务上市公司的价值创造和上市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自我价值的实现
和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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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手册摘录了相关的法律法规共37条，每条都有简单的注释或批注，配有翔实具体的案例以及精
彩点评，使枯燥的法律条文变得更加具体化和可操作化。
《上市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自律手册》采用的法律法规条文分别摘自《中华人民共和国公
司法》（2006年1月1日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2006年1月1日实施）、《中华人民共和
国刑法修正案（六）》、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所持本公司股份及其变动
管理规则》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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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李光，工商管理博士，金融学硕士，高级经济师，证券投资分析师，资本市场资深专家。
曾历任国内外证券公司、区域证券交易所、大型集团公司、上市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及多家上市公司独
立董事、广东证券业协会创始人及秘书长；长期从事证券研究、证券投资、投资银行、上市公司资本
运作、上市公司规范运作及管理等方面的工作；现任广东上市公司协会秘书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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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部分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相关规定　第一条  遵纪守法，不得利用职权侵犯公司利益　第
二条  不得挪用公司资金　第三条  不得私立账户　第四条  不得随意提供借贷或担保　第五条  不得随
意与本人进行交易　第六条  不得私自占有公司交易佣金　第七条  不得擅自披露公司秘密　第八条  持
股1年内不得转让　第九条  董事、高管不得兼任监事　第十条  董事应按规定参加董事会会议　第十一
条  董事不得向公司无理借款　第十二条  五条  件接受股东质询　第二部分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相关规定　第十三条  董事、高管须对定期报告签署书面意见　第十四条  监事须对定期报告出具审
核意见　第十五条  必须保证信息披露真实、准确、完整　第十六条  买入（卖出）公司股票6个月内不
得卖出（买入）　第十七条  披露的信息不得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和重大遗漏　第十八条  不得进
行内幕交易第三部分  《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所持本公司股份及其变动管理规则》相
关规定　第十九条  业绩预报公告前10日内不得买卖本公司股票　第二十条  定期报告公告前30日内不
得买卖本公司股票　第二十一条  信息披露后2个交易日内不得买卖本公司股票　第二十二条  每年交易
额度为25％　第二十三条  董事会秘书统一对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股票交易进行督导　第二十
四条  注意个人信息的申报时点　第二十五条  离职半年内不得转让股票　第二十六条  在承诺期内不得
转让股票　第二十七条  持股变动2个交易日内上报　第二十八条  亲属持股应予以披露第四部分  《中
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六）》相关规定　第二十九条  信息披露必须真实　第三十条  不得非法侵
害债权人或其他人利益　第三十一条  不得利用职务之便非法为他人牟私利　第三十二条  不得收取任
何回扣　第三十三条  国有单位的相关情况　第三十四条  不得向公司人员行贿　第三十五条  不得利用
职务之便操纵公司相关行为　第三十六条  控股股东不得指使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操纵公司行
为　第五部分  其他　第三十七条  独立经营第六部分  名词解释　一、高级管理人员　二、窗口期　三
、内幕人员　四、内幕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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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一、高级管理人员本手册是指公司的总经理（总裁）、副总经理（副总裁）、财务负责人、董事
会秘书和公司章程规定的其他人员。
　　二、窗口期本手册是指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的期限内，比如，在离职后6个月内、在工年内不得转
让，等等。
　　三、内幕人员（一）发行人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二）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及其董事、
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三）发行人控股的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四）由于所任公司职务可以获取公司有关内幕信息的人员。
（五）证券监督管理机构工作人员以及由于法定职责对证券的发行、交易进行管理的其他人员。
（六）保荐人、承销的证券公司、证券交易所、证券登记结算机构、证券服务机构的有关人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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